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2〕11号

申请人：马某，男，住址：吉林省通化市
被申请人：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马长江  职务: 局长

住所地：北环路12-1号

第三人：乳山市某水产有限公司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2年8月15日在全国12315平台作出的投诉事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1年9月16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经审理，本机关认为，本案情况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决定延期三十日作出。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一、第三人所售卖食品页面宣传的是低脂肪高营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之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二）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所规定的虚假广告。

根据GB7718（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预包装的定义和术语，预包装食品是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第三人所售卖食品应为预包装食品，应当符合GB7718和GB28050的规定，而第三人明显违反了该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条“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之规定，被申请人明显未履行查处流通领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法定职责。也没有根据《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已废止）第二十二条“办案人员应当依法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检验报告、鉴定意见、调查笔录、电子数据、现场检查笔录等。立案前调查或者检查过程中依法取得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之规定，依法收集与案件相关的证据。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不予受理决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
被申请人称，一、经被申请人执法人员调查，第三人乳山市某水产有限公司销售的香烤鳕鱼片是在烟台某食品百货有限公司购进的，该香烤鳕鱼片购进时为预包装食品，该食品合格证上显示的食品标准为SC/T3302，食品检测报告上也是以该标准SC/T3302进行检测的。第三人在网站上己标注了所销售的香烤鳕鱼片为散装食品，申请人所提供的购物页面截图也显示为散装食品，销售给申请人食品时是散装拆零销售。第三人根据消费者订单需求称重、包装、发货，商品外包装上标注的重量，是起到告知消费者所购商品份量的作用，并非预先定量包装的标识，第三人根据申请人实际购买量，打包时即时打印，即时粘贴。因此，第三人销售的上述香烤鳕鱼片，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散装食品，指无预先定量包装，需称重销售的食品，包括无包装和带非定量包装的食品”之规定，应当认定为散装食品。

第三人在外包装上标注了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八条“食品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之规定，不存在违法经营行为。

第三人经营的香烤鳕鱼片产品合格证上标示的营养成分每100克中蛋白质含量为46.1克，脂肪含量3.4克，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不存在虚假宣传。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其作出的投诉事项不予受理决定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第三人未提交答辩意见。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被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作出的投诉事项不受理的截图，身份证复印件，购买凭证，产品实物照片等证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第三人营业执照1份，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负责人身份证照片复印件1份；证据2、第三人现场笔录1份，询问笔录1份，网页商品截图1份；证据3、供货商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香烤鳕鱼片检测报告复印件1份，包装箱内食品合格证复印件1份；证据4、生产商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1份，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复印件1份；证据5、申请人提供的照片复印件4份；证据6、第三人使用的包装袋图片复印件1份，标签打印机图片复印件1份，打印的标签图片复印件1份。以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证据依据。

第三人未提交证据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2年8月5日，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投诉:第三人实施了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食品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于2022年8月15日告知申请人，对其投诉事项不予受理。申请人不服，于2022年9月16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该不予受理决定，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是：第三人是否实施了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食品的违法行为。
申请人认为，第三人销售的香烤鳕鱼片为预包装食品，不符合GB7718和GB28050的规定。被申请人应当受理申请人的投诉，并对第三人作出处罚。     

被申请人认为，第三人销售的香烤鳕鱼片系散装食品，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散装食品，被申请人所作投诉事项不予受理决定合法。
本机关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第三人销售的香烤鳕鱼片，是由烟台某食品有限公司根据SC/T3302标准生产、烟台某食品百货有限公司预包装后销售给第三人，第三人再根据申请人的订单需求称重、包装、发货的，系符合《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散装食品。且，第三人在打印标签上标注了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不存在违法经营行为。故，对申请人的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事项不予受理决定。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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